


《虎林市城市公共排水事故应急预案》起草说明

1. 制定的可行性、必要性
为做好全市城市公共排水事故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应急抢险，及时、有序、高效、妥善处置事故，最大限度减少事故可能造成的损失，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按照统一指挥，分级管理，属地为主，各有关部门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协同开展城市公共排水事故应急处置工作。
二、《虎林市城市公共排水事故应急预案》制定依据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并与《虎林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衔接，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1. 主要内容
（1）暴雨、泥石流、山洪淤塞管道，造成无法正常排洪及设施损坏。
（2）穆棱河水位抬高，造成市区排水倒灌、设施损坏及人员伤亡。
（3）公共排水设施遭受生物、化学、毒剂、病毒、放射性物质污染等。
（4）可燃性有机气体等易燃易爆物质侵害排水设施造成燃烧或者爆炸导致排水设施损坏。
（5）城市供热供水主管道爆裂造成大量积水，无法正常排放，严重影响正常道路交通等。
（6）地震、地面塌陷造成城市排水管线断裂。
（7）大量泥浆、油污、杂物等严重堵塞排水设施，造成大面积道路积水。
（8）泵站等因停电、故障导致无法正常使用，造成道路大面积积水。
（9）其他原因造成城市公共排水事故的。



